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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DB52/T 1401《山地旅游》拟分部分出版，各部分将按照应用的领域进行划分。 

本文件为DB52/T 1401的第19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文化与旅游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萧筠、余骥、陈世林、柳斌、朱恩秋、雷帮齐、王婵娟、陈筑梅。 

本文件根据贵州山地环境在LB/T 054-2016《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基础上修订编制完成，适用于贵

州省内的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活动。本文件与LB/T 054-2016，主要变化如下： 

——名称为《山地旅游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修改和增补了山地环境研学旅行的相关定义； 

——对研学旅行举办方、承办方、供应方的外延进行了明确界定； 

——根据山地环境对山地旅游研学旅行产品进行了增删； 

——进一步明确了研学基地和研学营地； 

——根据山地环境对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服务项目和安全管理进行了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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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进一步规范山地旅游产品体系和提升服务质量，强化贵州省山地旅游大省的特色，贵州省文化和

旅游厅特开展山地旅游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本文件在LB/T 054基础上积极突出与贵州山地环境和山地研学项目相符合、相适应的特色与特征，

构建具有贵州山地旅游特色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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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旅游 第 19 部分：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山地旅游环境下研学旅行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服务提供方基本要求、研学旅行

产品类别、研学营地类别、基础设施、山地研学旅行服务项目、安全管理、投诉处理和服务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内山地旅游环境下组织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旅行社、教育机构、户外运动拓展

单位、体育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31710.3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3部分：帐篷露营地   

GB/T 31710.4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4部分：青少年营地 

GB 31177  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015  建筑给排水设计标准 

LB/T 008  旅行社服务通则 

LB/T 054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卫监督发（2005）260号《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山地旅游环境 mountain tourism environment 

在地表形态高差和起伏在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差200米以上的地形环境，及高原、丘陵的地形中

适宜开展旅游活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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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地研学旅行 mountain study travel 

以山地环境为依托，以中小学生为主体对象，包含具有研学需求的幼儿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

独立研究学者、自由研究学者和专业型及兴趣型研学旅行者，以集体旅行生活为主要载体，以提升学生

素质和科学认知、科学研究水平为目的，依托山地旅游吸引物等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

究性学习的教育旅游活动。 

3.3  

山地研学基地 mountain study travelling base 

依托山地环境并以山地特色为基础，能以山地自然和文化资源为出发点提供具有较强知识性与科普

功能的研学、旅游场所。 

3.4  

山地研学营地 mountain study camp 

山地研学旅行过程中学生进行学习、实践与生活的场所。 

3.5  

山地研学导师 mountain study tutor 

在山地研学旅行过程中能以山地特征为基础知识具体制定或实施研学旅行教育方案并指导学生开

展各类山地研学体验活动的专业人员。 

3.6  

主办方 organizer 

有明确研学旅行主题和教育目的的研学旅行活动组织方。 

3.7  

承办方 undertaker 

与研学旅行活动主办方签订合同的，具有相关资格组织、提供和实施教育旅游服务的旅行社、户外

山地运动俱乐部、教育培训及服务机构等。 

3.8  

供应方 supplier 

与研学旅行活动主办方或承办方签订合同，具有供应资格提供旅游地接待、交通、住宿、餐饮、医

疗等服务的机构（含研学营地）。 

4 总则 

4.1 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和供应方应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山地环境安全特

征全程进行安全防控工作。 



DB52/T 1401.19—2020 

3 

4.2 山地研学旅行活动应以山地环境和山地特色为重点，着力培养学生普及性、专业性和特色性知识

和综合素质能力。 

4.3 山地研学旅行活动应主要面向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兼考虑其他年龄层次和其他研学形式的

研学旅行活动需求者，包含幼儿园学生、具有较强的专业指向性的大学生、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独立研

究学者，自由研究学者，专业型研学旅行者和兴趣型研学旅行者。 

5 服务提供方基本要求 

5.1 总体要求 

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活动应以山地特色特征为主要出发点，着重突出山地环境中自然与人文研学旅游

资源进行线路设计和活动安排，明确设计研学活动应获得的知识收益和素质成绩，并全程根据山地旅行

特征进行服务和安全保障。 

5.2 主办方 

5.2.1 主办方应获得举办研学旅行活动的行政许可,应符合相关的行政管理要求。 

5.2.2 主办方应对山地研学旅行服务项目提出明确要求。 

5.2.3 主办方应有明确的教育培训计划、过程管理计划和活动效果验收计划。 

5.2.4 主办方应与承办单位或供应方签订委托或服务购买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明确法律责

任。 

5.2.5 主办方应至少派出一人作为主办方代表，负责督导研学旅行活动按照计划开展。 

5.2.6 主办方应根据研学旅行活动线路所涉及的山地环境特殊性、学生年龄层次、研学类别、团队规

模和性别结构进行带队老师配备。 

5.3 承办方 

5.3.1 承办方应为依法注册的旅行社,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与服务能力，宜增加获得行政许可、具有相

应资质和服务能力的体育协会、户外运动协会、教育培训机构等作为承办单位。 

5.3.2 承办方应与主办方、供应方签订研学旅行或旅游服务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5.3.3 承办方应重点针对中小学生为主体的学段建立分级、分类的研学旅行课程及产品体系，按照每

个学段教育目标设置课程数量。宜对其他类型的研学旅行者提供推荐性课程。 

5.3.4 承办方应根据研学旅行活动线路、内容和学生结构配备项目组长和辅助人员。项目组长应全程

随团活动，负责统筹协调研学旅行各项工作。 

5.3.5 承办方应为每个研学旅行团队配备安全员，在研学旅行过程中随团开展安全教育和防控工作。 

5.3.6 承办方应为每个研学旅行团队配备研学导师，负责制定和落实研学旅行教育工作计划，并在带

队老师、导游员等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提供研学旅行教育服务。 

5.3.7 承办方应按照研学旅行团队规模和年龄结构配备导游人员提供导游服务，并配合相关工作人员

提供研学旅行教育服务和生活保障服务。 

5.3.8 承办方应根据研学旅行活动内容和学生结构配备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功底和沟通能力的专门讲解

员。 

5.4 供应方 

5.4.1 供应方应具备法人资质或具有相应的行政许可。 

5.4.2 供应方应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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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供应方应与承办方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5.5 涉外服务方 

5.5.1 提供涉外服务的承办方与供应方应与涉外研学旅行主办方签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外交政策的

服务合同，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备，明确法律和外交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5.5.2 提供涉外服务的承办方与供应方应具备合法的涉外经营资质和相应的行政许可。 

6 山地研学旅行产品 

6.1 产品分类 

应按照山地环境实际情况划分类别、明确内容并突出山地特色，应考虑山地环境自然属性增加安全

性准备。按照资源类型应分为：知识科普型、自然探索型、体验考察型、励志拓展型、文化康乐型、民

俗感知型等: 

a) 知识科普型：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科技馆、主题展览、动物园、植物园、中草药种植

基地、民族医药基地、历史文化遗产、工业项目、三线建设工厂及遗址、数据研究中心、桥梁

建设项目、水库建设项目、科研场所等； 

b) 自然探索型：主要包括山川、江、湖、峡谷、草原、温泉水资源、喀斯特地貌、洞穴、地质遗

迹遗址等； 

c) 体验考察型：主要包括农庄、村寨、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实践基地、夏令营营地、团队拓展基

地、会展场所和会展活动等； 

d) 励志拓展型：主要包括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山地户外运动基地

和运动项目、军营、大学校园等； 

e) 文化康乐型：主要包括各类主题公园、考古遗址、文化遗址、演艺影视城等； 

f) 民俗感知型：主要包括各类少数民族博物馆、少数民族村寨、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等。 

6.2 产品设计 

承办方应根据主办方需求，针对不同学段特点和教育目标，设计研学旅行产品，如下： 

a) 小学一至三年级参与研学旅行时，宜设计以知识科普型和文化康类型资源为主的产品，并以乡

土乡情研学为主； 

b) 小学四至六年级参与研学旅行时，宜设计以知识科普型、自然观赏型和励志拓展型资源为主的

产品，并以县情市情研学为主； 

c) 初中年级参与研学旅行时，宜设计以知识科普型、体验考察型和励志拓展型资源为主的产品，

并以县情市情省情研学为主； 

d) 高中年级参与研学旅行时，宜设计以体验考察型和励志拓展型资源为主的产品，并以省情国情

研学为主； 

e) 大学生、研究生和独立研究学者、自由研究学者，以及专业型、兴趣型参与研学旅行时，宜设

计具有知识深度、知识广度，实践性强的专业类或综合类产品。 

6.3 产品说明书 

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活动承办单位应制作研学旅行产品说明书，并根据研学旅行主题和研学旅行主体

年龄结构定制专项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应符合LB/T 008中有关规定，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应明确指出山地环境的特殊性，包括说明山地典型和常见自然灾害、危险及其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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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学旅行产品基本情况，产品教育服务特色、特征及目标实现路径及支持措施； 

c) 山地旅游研学旅行安全防控措施； 

d) 研学旅行教育服务项目及评价方法； 

e) 未成年人监护办法； 

f) 应配备特殊山地旅游研学旅行活动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7 研学基地 

7.1 研学基地应配备较强专业性和知识性导师，应为集观察、学习、研究、实践功能为一体的场所。

研学基地应有明确的主题，主要包括： 

a) 自然科学类研学基地：主要以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为主； 

b) 历史人文类研学基地：主要以考古学、历史学、红色文化等为主； 

c) 现代工程技术类研学基地：主要以三线建设、建筑学、桥梁结构学等为主； 

d) 现代信息技术类研学基地：主要以大数据等为主； 

e) 民族民俗类研学基地：主要以特色少数民族村寨、少数民族文化等为主。 

7.2 应配备专业讲解员和参观学习区。应使用干扰性小、传播清晰的视听和讲解设备，宜设活动讨论

区或研讨教室、研学团队休息区。 

7.3 应按照参观或体验线路配备主题知识宣传板。 

7.4 应制定相应的课程体系，其深度应覆盖各个学龄段。宜定期展开主题明确、知识性强的主题学习

实践活动。 

7.5 应配备知识科普性和专业学习性资料手册、图文书籍、视听光盘、模型等，宜配备外语学习资料。 

7.6 宜提供符合其主题的纪念品商店、文创产品商店。 

8 研学营地 

8.1 应为学生在研学旅行过程中生活、住宿的场所。 

8.2 应配备用餐区域，统一提供学生餐食，应符合 GB 37487、GB 37488、GB 37489.1 的规定。 

8.3 应配备住宿区，应符合研学主题、适合学生。 

8.4 应配备学生活动区域，包含讨论室、阅览室、手工活动室并根据研学营地的具体区域位置和主题

配备相应的学习资料。 

8.5 应配备医疗室或医疗站，配备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医疗人员。 

9 山地研学旅行服务项目 

9.1 教育服务 

9.1.1 教育服务计划 

9.1.1.1  应由承办方和主办方围绕学校相关教育目标，根据研学学生的课程性质、年龄层次和性别结

构，结合山地环境中的活动特征共同进行类别划分和制定。 

9.1.1.2  体验教育课程项目、活动时间和中小学生的教育时长应符合 LB/T 054 的相关要求。 

9.1.2 教育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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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  应符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所需达到的目标效果进行服务项目设计，并根据具体研学课程性

质和学龄层次进行项目等级划分。中小学生服务项目应符合 LB/T 054 中对教育服务项目的规定。 

9.1.2.2  大学生、研究生服务项目： 

a) 专业学习项目：以培养其专业知识纵深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服务项目，如各类参观、讲座、调研、

研讨等项目； 

b) 综合实践项目：以培养起专业知识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服务项目，如各类实习、实践等项目。 

9.1.2.3  独立研究学者、自由研究学者及其他类型研学旅行者服务项目应是以帮助其进行深入研究和

兴趣研究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服务项目，如各类参观、讲座、调研、研讨、实践等项目。 

9.1.2.4  研学旅行项目服务人员应具有教育或旅游从业、职业资格证书，定期参加教育部门和旅游部

门组织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9.1.3 教育服务流程 

应由研学导师主导实施研学过程，由专门讲解员、导游员与带队老师共同配合完成教育服务。 

a) 在出行前，应指导学生做好相关学习准备工作； 

b) 在旅行过程中，应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项目，指导学生撰写研学日记或调查报告； 

c) 在旅行结束后，应组织学生完成学习报告、分享学习成果和心得体会。 

9.1.4 教育服务设施及教材 

9.1.4.1  应设计不同学龄段学生使用的研学旅行教材，宜提供外语版本教材。 

9.1.4.2  应根据研学旅行教育服务计划配备相应的教学和实践辅助设施。 

9.1.4.3  户外教育服务应根据山地特征配备相应的教学安全辅助设施及登山辅助用具。 

9.1.5 涉外研学旅行服务 

涉外研学旅行服务应配备具有外语沟通能力的研学导师和导游员，宜提供外语版本的研学旅行教

材。 

9.1.6 教育服务评价机制 

应对研学旅行各环节进行服务质量评价和反馈，同时针对研学效果进行多元化综合评价并持续改进

教育服务。 

9.2 山地研学旅行交通服务 

9.2.1 应考虑山地路途环境的复杂性和主要出行方式，应以高铁和旅游客车为主。应符合 LB/T 054

关于交通服务的要求。 

9.2.2 应提前告知学生及家长研学线路安排和相关交通信息。 

9.2.3 考虑山地环境多隧道、多桥梁的交通路况和常见的山地地质灾害，应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并向

学生宣讲交通安全知识和紧急疏散要求并做好安全演练，组织学生安全有序地乘坐交通工具。 

9.2.4 应在交通服务全程开展安全巡查工作，学生上、下交通工具时应清点人数。 

9.2.5 应对交通路线所涉及的气象环境和路况信息进行提前研判、预防安全风险，应根据气候和路况

情况及时调整行程和交通方式。 

9.3 住宿服务 

9.3.1 应考虑山地环境情况，以安全、卫生和舒适为基本要求，应符合 GB 31177。主要要求如下： 

a) 应便于集中管理，应远离山地地质灾害易发区，应符合 GB 5001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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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有便于大型车辆和特种车辆安全进出、停靠的场地和撤离通道； 

c) 应有健全的公共信息导向表示，并符合 GB/T 10001.2 的要求。 

9.3.2 应提前将住宿营地相关信息告知学生和家长。 

9.3.3 应详细告知学生入住注意事项，宣讲住宿安全知识，带领学生熟悉逃生通道和报警设备设施，

宜根据学生人数分配老师并设立片区小组长。 

9.3.4 应在学生入住后及时进行首次查房，帮助学生熟悉房间设施，解决问题。 

9.3.5 应安排男、女学生分区（片）入住，片区管理员应为同性并熟悉学生分布情况。 

9.3.6 选择在露营地住宿时还应达到以下要求：  

a) 露营地应符合 GB/T 31710.3 和 GB/T 31710.4 的要求； 

b) 应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露营地进行安全评估，并充分评价露营地接待条件、周边环境和可

能发生的自然、地质灾害及山地野生动物危害对学生造成的影响； 

c) 应制定露营安全防控专项措施，加强值班、巡查和夜查工作。 

9.4 餐饮服务 

9.4.1 应以食品卫生安全为前提选择服务提供方，其应符合 LB/T 054 中关于食品卫生安全和卫监督发

（2005）260 号《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 

9.4.2 应提前制定就餐座次表，组织学生有序进餐。 

9.4.3 应督促餐饮服务提供方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食品留样工作。 

9.4.4 应提供大众口味餐饮，并应在学生用餐时做好巡查工作。 

9.4.5 应提前联系研学旅行主办方及承办方对学生餐饮安全事故进行摸底排查。 

9.4.6 应提前联系研学旅行主办方及承办方对学生民族、宗教信仰进行摸底排查。 

9.5 导游讲解服务 

9.5.1 应符合 GB/T 15971 的要求。 

9.5.2 应结合研学旅行教育服务要求，配备有针对性、互动性、趣味性、启发性和引导性的讲解服务。 

9.5.3 应根据研学学生学龄和学习层次配备符合研学主题、层次的专业讲解员。 

9.5.4 应将安全知识、文明礼仪作为导游讲解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时提醒、引导学生安全旅游、

文明旅游。 

9.6 医疗及救助服务 

9.6.1 应提前调研和掌握研学营地、研学基地周边的医疗及救助资源状况，做好应急预案。 

9.6.2 学生突发疾病或受伤应及时送往医院或急救中心治疗，并及时通知其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妥善

保管就诊医疗记录，返程后应将就诊医疗记录复印并转交家长。 

9.6.3 应根据山地环境特殊性配备山地医疗救援应急方案并提前掌握所配备相关的医疗设备设施情

况。应根据研学学生年龄和团队规模配备具有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随团提供医疗及救助服务。 

9.6.4 涉外学生的医疗救治应符合涉外医疗服务相关规定。 

10 安全管理 

10.1 安全管理制度 

10.1.1 主办方、承办方以及供应方应针对山地特征和研学旅行活动分别制定安全管理体制度并构建完

善有效的安全防控机制。研学旅行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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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学旅行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b) 研学旅行应急预案及操作手册； 

c) 研学旅行产品安全评估制度； 

d) 研学旅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10.1.2 应按照“事前、事中、事后”建立和运用研学旅行安全体系。 

10.2 安全管理人员 

10.2.1 承办方和主办方应根据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要求，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员及其工作职责，在研

学旅行活动过程中安排安全管理人员随团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10.2.2 应根据研学旅行学生的学龄、性别结构配置心理辅导人员，加强建立研学旅行学生的心理安全

监测和疏导机制。 

10.3 安全教育 

10.3.1 应按照研学基地和研学路线有针对性地对主办方、承办方和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和警示专题活

动。 

10.3.2 应按照学生的学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特征对研学基地、研学营地进行接团预备安全教育工作。 

10.4 应急预案 

主办方、承办方及供应方应制定和完善包括：地质灾害、火灾、食品卫生、治安事件、设施设备突

发故障等内容在内的各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a) 应根据山地地形特征和山地环境的特殊性制定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b) 应根据学生学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制定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紧急疏散和救援应急预案并进行演

练； 

c) 应根据学生的学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制定意外伤害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d) 应根据学生的学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制定心理安全应急预案并设定监测机制。 

11 投诉处理 

11.1 承办方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并确定专职人员处理相关信息，加强过程管理。 

11.2 承办方应公布投诉电话、建立网络投诉处理渠道，明确投诉处理程序和时限。 

11.3 承办方应及时建立投诉信息档案和回访制度，提升投诉处理效果。 

12 服务改进 

承办方应对主办方、供应方、研学基地、研学营地等方面反馈的质量信息进行及时汇总分析，明确

产品中的主要缺陷，找准具体原因，通过健全制度、加强培训、调整供应方、优化产品设计、完善服务

要素和运行环节等措施，持续改进研学旅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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